附件1：

关于开展第四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设站
认定工作的通知
苏教办研〔2011〕4号
各有关高校：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是由企业申请设立、出资建设并引入高校研究生导师指导下的研究生团队，以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培训为主要任务的机构。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是我省规模企业与高校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我省高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创新实践基地。为进一步深化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促进高校更好地服务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经研究，决定开展第四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设站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设站条件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设站主要面向我省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领域设置。
　　（一）设站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1.独立法人资格，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
　　2.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具有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和明确的产品研发方向，已承担县级以上科技项目；
　　3.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县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中心、工程中心，或具有相关技术研发工程实验条件； 
　　4.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的良好基础。与我省相关高校有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近三年开展了一定数量的合作研发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研发成果，有较多的研究生参与合作研发工作。
　　5.保证研究生团队进站后必需的生活及文体活动条件、研究生工作站运行管理的具体制度和办法以及保证研究生工作站正常运行的专项经费。
　　（二）进站高校及相关学科应具备的条件
　　1.硕士以上学位授予权，并有支持本校研究生团队及其导师进站工作的制度、政策、经费；
　　2.合作学科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授予权，为省级以上重点学科，并已形成配套的学科群；
　　3.合作学科（学科群）具有相关的校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项目，取得一定的应用技术成果或发明专利；
　　4.合作学科（学科群）具有能胜任企业研发任务的研究生团队及指导教师，并具有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丰富经验。近三年有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参与了相关企业的技术研发工作，合作研发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认定程序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设站认定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由企业会同我省相关高校联合申请。认定申请设站企业、高校须填报认定申请材料，包括：《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认定申请表》（见附件1）以及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项目合作协议（提纲见附件2）。
　　（二）认定申请材料由企业提交给所在市（县）科技局初审，由所在市（县）科技局提出初审意见。
　　（三）经市（县）科技局初审同意的认定申请材料，由企业分别会同相关合作高校统一报省教育厅。
　　（四）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申报的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进行评审后认定，认定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并授牌。
　　（五）对以市（县）科技局组织集中申报的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省教育厅可专门组织专家专项评审认定。
　　三、申报要求
　　（一）请各有关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对相关院系、学科组织研究生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工作情况认真调查摸底，精心组织指导具有较好基础、符合条件的学科参与认定申报。要主动与合作企业联系，协同配合企业做好材料填报工作。要严格把握认定条件，宁缺勿滥。
　　（二）由各有关高校或市（县）科技局统一收集汇总以下认定申请材料，于2011年8月30日前报送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 
　　1.《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认定申请表》（含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项目合作协议，见附件1、附件2）一式5份；
　　2.《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认定申请汇总表》（见附件3）一式3份。
联系人：曹世敏、董胜、刘琳，联系电话：025-83335360（兼传真），83335660、83239409。地址：210024，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